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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第六屆第一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4 月 14日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6 樓 601會議室 

參、 主席：彭召集人懷真                     紀錄：何家瑗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頒發聘書：略 

柒、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編號 案由/上次 

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議決議 

5-4-1 各區中心服 

務成效呈現 

建議除各項 

服務量呈現  

也可加列臉 

書宣導服務 

量加強宣導 

效益。 

因個管各項服務量預

計於第2次聯繫會議討

論修正，將列入臉書及

line宣導量，另呈現各

區中心臉書宣導按讚

數及追縱數如附表一。 

社會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5-4-2 請教育局提 

供幼教師資 

培訓資料。 

因應市長政策廣設公

幼，本局訂定「學前

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專

業知能重點發展課程

實施計畫」，以普幼教

師及特幼教師為對

象，依照其教學需

求，發展具系統性之

特教研習課程地圖，

教育局 

 

■繼續列管: 

請教育局於下次 

會議提供培訓師 

資人數及園所數 

數據。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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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上次 

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議決議 

以精進師資專業素

養，110年規劃辦理

相關研習如下： 

一、預計於 110年 6

月 26日(星期六)

於東區進德國小附

幼辦理「有愛無礙 

：學前融合教育教

學實務應用」研習

課程，計 6小時研

習時數。 

二、預計於 110年 6

月 5日(星期六)及

110年 6月 6日

(星期日)規劃有關

特殊需求幼兒輔導

實務研討，於沙鹿

區沙鹿國小附幼辦

理「音樂治療與特

殊教育的圓舞曲」

研習課程 2天，共

計 9小時研習時

數。 

三、刻正規劃於 110

年 9月 1日至 110

年 11月 30日辦理

教保服務人員融合

教育重點發展課程

研習共計 2場次

(實體與線上)，包

含「發展遲緩幼兒

語言特質與輔導」

(6小時)與「發展

遲緩幼兒情緒行為

問題與正向行為輔

導策略」(12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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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上次 

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議決議 

四、另為強化幼兒園教

保服務人員與專業

團隊夥伴合作知

能，本局訂於 110

年 4月 17日及 4月

24 日辦理「109 學

年度特教增能研習

─團隊合作」計 2

場次，每場次計 6

小時研習時數。 

5-4-3 請檢視兒童 

發展社區資 

源中心之結 

案指標，如 

入幼穩定即 

結案，是否 

有忽略家庭 

有其他需求 

以確保服務 

對象權益。 

依本市兒童發展社區 

資源中心結案指標如 

附表二，其入幼穩定 

即結案，該指標前提 

為 1-1服務需求已獲 

適切性處遇，已連結 

相關資源連結滿足家 

庭需求或家長知道如 

何妥善運用社會資 

源，經社工員評估徵 

得服務對象家屬（主 

要照顧者或監護人） 

同意，透過督導討論 

後予以結案。依該指 

標呈現，並無忽略家 

庭其他需求。 

社會局 ■繼續列管：請 

社會局依據委員 

建議調整結案指 

標，於下次會議 

提案報告。 

□解除列管 

5-4-4 依據非營利

幼兒園實施

辦法第十六

條，請教育

局檢視現行

非營利幼兒

園中社工及 

特殊教育教

經查教育部公告之非 

營利幼兒園營運成 

本，招收幼生人數 150 

名以下園所，學前特 

殊教師、社工師與教 

保員可擇 1配置，招 

收幼生人數超過 150 

名者，學前特殊教 

教育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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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上次 

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議決議 

師的配置人

力 是否充

足，若無配

置社工之非

營利幼兒園

建議可加強

和各區兒童

發展社區資

源中心之合

作。 

師、社工師與教保員 

可擇 2配置。本局亦 

將請各園視需求與各 

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 

中心聯繫合作。 

5-4-5 請社會局輔

具服務應詳

列內容，建

議敘明可供

幼童使用部

分。 

一、 現行輔具分類皆

依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公告

之身心障礙者輔

具費用補助基準

表分類為辦理原

則，其分類非以服

務年齡區分，係以

輔具功能區分。 

二、 本案考量身心障

礙者幼童之障礙

類別等級皆不一

致，且輔具係屬為

個別化需求，非因

年齡而有所差異，

係以障礙類別及

等級為評估之參

考。 

三、綜上本市輔具資源

中心提供輔具服

務皆以提供身心

障礙者個別化需

求及結合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公告之輔具評

估報告書辦理輔

具評估服務。 

社會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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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工作項目之執行情形：略。 

三、 委員建議: 

(一) 請提供 6歲以下兒童致死原因之統計分析，雖未必與兒童

遲緩與障礙程度相關，但可作為家庭環境風險參考，以利

規劃相關兒少政策或宣導。 

(二) 請聯評中心協助宣導，與家長討論孩子發展遲緩狀況時，

能多鼓勵家長扮演孩子最重要的老師，增能家長知道如何

在生活中協助孩子發展與成長。 

(三) 期待加強對健保給付的早療專業人員在職繼續教育課程，

宣導如何進行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讓家長能參與療育的

過程，強化家長和孩子互動的能力。 

(四) 針對幼兒園的專業團隊服務，建議增加服務頻率到兩週或

三週一次，讓專業團隊人員能成為幼教師的支援力量，有

時間和巡輔老師與幼兒園老師討論與示範可行策略。 

(五) 建議健保療育課程能留有家長參與和治療師討論的時間。 

四、 主席裁示： 

(一) 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時說明融合教育現況及服務資源情

形。 

(二) 如何促進健保療育單位強化家長參與，於下次會議深入討

論。 

(三) 有關 6歲以下兒童致死原因之統計分析可加強量化及更精

細化指標(如:社經地位、是否中低收、是否接受早療等)及

個案式追蹤，若有關早療部分，可作為遲緩兒童之家庭宣

導及教育，以降低風險。 

捌、 討論提案： 

案號一、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如何讓各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和親子館(含小托資)合作， 

有效發揮促進兒童發展功能，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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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吳佩芳委員於 2月 20日本市兒童發展早期介入座談會中分享 

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早期療育服務之架構下（如下

圖），如何規劃佈建資源，讓各中心有效串連合作，以期達到兒

童發展早期介入最大效益，請各委員提供建議事項。 

 

 

 

 

 

 

 

 

 

 

 

社會局針對吳委員上開分享及建議提出目前之辦理情形： 

一、本市現行八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以下簡稱社資中心)之服務區

域及轄區內親子館及小托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小托資)分布情形如

下: 

社資中心 服務區域 轄區內親子館 

第一區 西區、西屯區、中區 西區小托資 

第二區 北屯區、潭子區 北屯、潭子區小托資 

第三區 南屯區、大肚區、烏日區 南屯親子館、大肚區小托資 

社資中心 服務區域 轄區內親子館 

第四區 南區、大里區、霧峰區 大里親子館、南區小托資 

第五區 豐原、東勢、新社、和平、

石岡區 

豐原親子館、石岡親子館、

東勢區小托資 

第六區 龍井、沙鹿、梧棲、清水、

大安區 

沙鹿親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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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區 大甲、后里、外埔、神岡、

大雅區 

大甲親子館、大雅區親子館 

第八區 北區、東區、太平區 北區親子館、坪林親子館、

太平親子館、東區小托資 

二、各社資中心與親子館與小托資現行合作如下: 

(一)親子館與小托資發現(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會轉介社資中心，

並不定期合辦發展篩檢活動、共融或宣導活動等。 

(二)現行社資中心製作社區資源手冊，皆納入轄內親子館及小托

資資源，促進家長對社區內兒童發展資源之認識，使其能就

近性使用，增進兒童發展及親子互動。 

(三)社資中心辦理外展服務時，會邀請親子館或小托資共同合作

辦理社區巡迴服務。 

(四)依本市 110年第 1次早療單位聯繫會議決議事項：為促進小

托資與社資中心間資源合作，將透過聯繫會議促進網絡間的

熟悉度；並加強親子館及小托資人員參與篩檢研習等教育訓

練，促進小托資教保人員能具備兒童篩檢、早療通報等知

能。 

三、爰此，請各委員提供相關建議，以落實中心及網絡單位有效整合串

連，已達早期介入並發揮療育功能。 

決議：請社會局針對 T2部分有哪些資源網絡單位可以提供服務，於下

次會議報告。 

 

案號二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如何讓兒童聯合評估報告更準確貼近幼童真實狀況，並針對幼童 

社會情緒遲緩領域人數逐年增加，各局處是否有提供有效因應措

施，提請討論。 

說明：依郭煌宗醫師於 2月 20日座談會分享 1997-2008年全國兒童聯 

合評估數據，聯評中心評估個案有 93-99%的遲緩，其評估是否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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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待確認，及分享研究中各領域遲緩比例。辦法：請各局處說明

是否針對社會情緒遲緩幼童有提供有效因應措施。 

 

 

 

 

 

 

 

 

 

衛生局目前辦理情形： 

ㄧ、辦理提升醫事人員專業成長之會議或活動，透過辦理兒童發展教育 

訓練課程及早療專業醫事人員研討會，及召開跨科別或跨院際之複

雜性個案討論會，以利提升醫事人員共識度。 

二、團隊專業人員每人至少每年完成 6小時之專業訓練時數，參與兒童 

發展相關之在職訓練課程。 

三、建立督導制度，協助各類醫事人員提升專業知能。 

社會局目前辦理情形: 

一、 鑑於社會情緒發展議題兒童人數增多，其中又以自閉症光譜兒童

之家庭親職壓力高，本局於 110年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福利主軸方

案提出 0-3歲自閉症幼童家庭增能實驗方案，補助社團法人臺中

市展望應用行為分析協會、國際兒童能力促進協會辦理，期能透

過方案增能自閉症兒童之照顧者，降低照顧者面對兒童行為問題

的無力感，減少其焦慮及壓力。 

二、 為及早介入，兒童發展啟蒙資源中心今年延續往年與居家托育資

源中心合作辦理「情緒急轉彎-嬰幼兒社會情緒發展及行為處理」

2場研習，協助照顧者及早瞭解嬰幼兒社會情緒發展，及對嬰幼兒

情緒所引發行為問題如何有效處理。另拍攝 5支居家活動遊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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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讓家長觀摩如何正向方式和孩子互動及溝通，並透過親子遊

戲提供幼兒適度表達情緒的機會。 

三、 另透過 8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推動家庭支持及社區化服務，

其重點如下： 

(一)增進以關係為基礎的早期療育，建立孩子良好依附關係，使其

未來能有較好的社會技巧與同儕關係。 

(二)讓家長瞭解生活中互動都是可促進兒童發展的機會，並透過社

區化服務，介紹社區內可使用資源(如:公園、賣場、圖書館、親子

館等)讓家長能運用，並促進兒童發展。 

(三)以”玩”為元素，辦理如親子烘焙、親子運動會、親子桌遊、

親子共玩團體等，讓家長和孩子都能放鬆減壓，並學習到良好互動

及溝通技巧。 

四、另對療育資源缺乏區域，透過外展服務車社區巡迴方式，推動親子互 

動遊戲及療育親職諮詢方案。 

教育局目前辦理情形: 

一、 透過學前巡迴輔導教師評估特教需求幼兒之學習需求及個別狀

況，並針對特殊幼兒之情緒行為問題，提供幼兒園教師、家長具

體的輔導策略、行政支援介入方式及特教諮詢服務，並且藉由個

別化教育計畫中的介入方案，持續追蹤幼兒情緒行為發生的頻率

與改善紀錄。 

二、 針對社會情緒遲緩幼童提供教師助理員及專業團隊等支持服務，

以協助幼童適性學習。 

三、 辦理社會情緒相關增能研習(如：PBS正向行為支持概念及介入策 

略、特殊幼兒情緒行為問題探討與輔導策略等)，以增進普幼教師

及特教教師適當處理幼兒情緒行為問題，提升教學及輔導成效。 

四、 辦理幼童社會情緒相關之家長知能研習，如：情緒類桌遊或情緒

繪本應用於居家活動抑或是情緒處理的策略等，以增進家長對幼

兒情緒的相關知能及處理、抒發情緒技巧的策略運用。 

五、 針對社會情緒發展遲緩幼兒提供轉銜服務，如：與個案預計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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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校之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討論安置後的情緒介入方案等輔

導策略和行政協助，並持續追蹤其安置後的狀況。 

爰此，請各委員提供相關建議，予上開 3局處參考，作為後續推動之基

礎。 

決議：請相關局處針對社會情緒遲緩兒童所提供之服務，能於下次會議

有具體資料呈現，以利深入討論。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下午 4 時 30分。 

 


